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荔湾茶滘“6·30”一般坍塌事故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报告
2024年 6月 30日 15 时 52分左右，荔湾区茶滘街辖内

花地大道北 123号盛会 KTV 废旧设备拆除回收作业现场，

发生一起坍塌事故，造成正在建筑物内作业的 1 名人员死

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荔湾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

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批复同意事故调

查组提交的《荔湾茶滘“6·30”一般坍塌事故调查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为确保各责任单位认真落实整改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

再次发生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

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2 号）和《国务院安委

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〈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评估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号）（以下简称

《评估办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牵

头开展荔湾茶滘“6·30”一般坍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评估工作。

评估组对评估对象的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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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2025 年 6 月 9 日，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

评估工作组，评估工作组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江大

庆同志担任，成员单位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建设园林

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以及茶滘街道办事处组成。评

估工作组依据《评估办法》，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

构协助开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确定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

1.确定评估对象。根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确定此次

评估对象为：江永杰（盛会 KTV 回收项目发包方的主要负

责人）、吴炳全（盛会 KTV 回收项目发包方之一）、郑嘉

豪（盛会 KTV 回收项目承揽方的主要负责人）、广州市荔

湾区茶滘街茶滘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（以下简称“茶滘联

社”）、广州市荔湾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（以下简称“区

住房建设园林局”）、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（以下简

称“区应急管理局”）和茶滘街道办事处。

2.确定评估内容。逐项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有关内

容，编制责任追究情况检查清单、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

施检查清单内容。

（三）开展评估工作

1.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、查阅文件等方式了解江永杰

（发包方的主要负责人）、吴炳全（盛会KTV回收项目发包

方之一）和郑嘉豪（承揽方的主要负责人）落实责任追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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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举措及工作成效。

2.评估组通过查阅区应急管理局和茶滘街道办事处关

于落实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的文件资料，整体评估相

关政府部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的落实情

况。

二、总体评估意见

从荔湾茶滘“6·30”一般坍塌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

施落实总体情况看，评估组认为：“6·30”事故结案后，

各相关单位能够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逐一落实防范和

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，总体达到了“事故原因未查清

不放过、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、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、

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”的事故调查处理原则要求。

（一）江永杰（发包方的主要负责人）、吴炳全（盛

会KTV回收项目发包方之一）和茶滘联社已针对《事故调查

报告》中指出的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及问题、提出的防范

和整改措施建议，做出相应的防范和整改措施。其中，江

永杰在发生事故后解除郑嘉豪有关拆卸回收的合同约定，

郑嘉豪不再继续承接该项目后续拆卸施工，故不再对郑嘉

豪进行评估。

（二）茶滘街道办事处多措并举，履行监管责任，在

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责任追究的相关文件，已明确《事故

调查报告》中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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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：（详见附件2：责任追究落实材料）

序号
责任单位或责

任人员
评估内容 落实情况

1

江永杰

（发包方的主

要负责人）

未对可能破坏承重结构

的情况及时开展排查并采取

有效应对措施消除事故隐

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

任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相关规定，对其给予

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

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作出处罚人民币

93252.1 元（玖万叁仟贰佰伍拾贰元壹

角）的行政处罚。

江永杰已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缴

清了 93252.1 元罚款。

2

吴炳全

（发包方之

一）

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

任，建议由茶滘街道办事处

对其进行约谈提醒。

2024年8月21日，茶滘街道办事处

就荔湾茶滘“6·30”一般坍塌事故约

谈吴炳全，从严做好作业前隐患排查

和技术交底等工作，杜绝以包代管、

监管缺失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3

郑嘉豪

（承揽方的主

要负责人）

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

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其给

予行政处罚。

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

第（五）项、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

四十四条第一款、《广东省安全生产

条例》第二十一条、第三十六条第三

款的规定，作出处罚人民币 48320 元

（肆万捌仟叁佰贰拾元整）的行政处

罚。

郑嘉豪已于2025年5月14日缴清了

48320元罚款。

4 茶滘联社

建议由茶滘街道办事处

对茶滘联社进行约谈，督促

其依法规范开展物业管理工

作。

2024年8月21日，茶滘街道办事处

就荔湾茶滘“6·30”一般坍塌事故约

谈茶滘联社理事和总支委委员，要求

从严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杜绝发

生类似问题。

5
茶滘街道

办事处

建议由茶滘街道办事处

对事发项目发包方和承揽方

的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，督

促其及时依法依规整改发现

的问题，避免再次发生类似

事故。

茶 滘 街 道 办 事 处 就 荔 湾 茶 滘

“6·30”一般坍塌事故于2024年8月

21日和2024年8月23日分别约谈项目发

包方和承揽方，从严做好作业前隐患

排查和技术交底等工作，杜绝以包代

管、监管缺失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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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责任单位或责

任人员
评估内容 落实情况

6

区应急管理局

（代原区安委

办）

建议由区安委办组织区

住房建设园林局对茶滘街道

办事处进行约谈。

2024年9月3日，原区安委办会同

区 住 房 建 设 园 林 局 就 荔 湾 茶 滘

“6·30”一般坍塌事故约谈茶滘街道

办事处，督促其加强对限额以下小型

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监管。

四、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、查阅文件等方式，针对“6·30”

事故的发生原因及事故后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开

展评估工作。江永杰和茶滘联社具体整改措施如下：

（一）江永杰

1.江永杰已与郑嘉豪解除相关合同约定。

2.事故发生后，江永杰与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单位签

订新的拆除工程合同。

（二）茶滘联社

1.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，严格落实工程作业安全管

理流程。

2.健全隐患排查制度，确保在施工过程中有效降低风

险。

五、事故教训汲取及“举一反三”工作情况

“6·30”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，各评估对象深刻汲取

事故教训，其中茶滘街道办事处通过开展整治工作、组织

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等方式，多措并举、“举一反三”加强

安全管理监管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全面排查整治，

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政府部门事故教训汲取及“举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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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三”工作情况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茶滘联社

建立健全对服务对象工程作业的安全管理制度。茶滘

联社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明确开展消防和安全生

产巡查巡检的要求，明确隐患排查与整改的具体要求，要

求施工方或工程发包方提前与联社管理人员签订《安全生

产管理协议》，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同时要求

对所属物业管理范围内工程作业的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，

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备案。

（详见附件3：《茶滘联社消防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》

等资料）

（二）茶滘街道办事处

1.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，组织辖内企业开展事故警

示教育

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，茶

滘街道办事处每年与辖区内建筑工地单位签订《茶滘街辖

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书》，督促履行《安全生产

法》规定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七项职责和“一

线三排”工作机制，建立健全施工单位各项安全管理规章

制度，定期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切实把

制度落实到位。针对强降雨、高温等恶劣天气向辖区内施

工负责人发送提醒信息，督促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和防御措

施。2024 年签订辖内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书 190

份，涉工程领域购买安责险 21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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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以来，茶滘街道共组织辖内在建小型工程、大

型建筑工地施工方及监理方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和安全培

训共 3 场，邀请应急协会专家对建筑领域施工现场的安全

隐患及预防措施进行讲解。通过培训，不仅让安全管理人

员了解有关法律规范和施工现场可能发生伤害事故的环节、

掌握相应的预防措施，还起到了警示警醒的作用，积极引

导企业紧绷安全生产之弦，把别人的事故当成经验教训来

对待，深入反思，强化安全工作落实，确保生产安全有序。

2.对标对表备案程序，严格审批工程备案

茶滘街道由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室和综合执法二分队

承接小额工程备案工作，指定专人作为工程备案专干，要

求施工单位按照备案程序、备案资料进行申请，由专干对

资料审核无误并由工程所在居委上门核实核查后，在施工

方落实监理单位的基础上才予以备案。为加强信息资源共

享，对于已进行开工信息录入工程，及时将相关工程信息，

包括工程名称、工程类别、总投资额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单

位信息、施工单位信息、开工时间、地点等共享给安委办、

综合执法一分队及社区居委会，及时全面掌握工程开工情

况。其中，2024年小额工程完成备案18家次，其中正在施

工11家次，已完工7家次。

3.建立健全常态化机制，加强各级检查人员的巡查和

执法力度

茶滘街道办事处依法科学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督管理

职责，进一步厘清监管备案主体，加大执法检查和巡查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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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紧盯事故易发和薄弱环节，全力做到隐患排查不打折

扣、不留死角不走过场，确保企业整改到位不留隐患，严

厉打击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各类违法行为，严格依法依规整

治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对存在隐患的要求

予以整改，对拒不配合工作的坚决予以立案查处。严格落

实小型工程执法检查，其中2020年立案7宗、2021年立案5

宗、2022年立案10宗、2023年立案13宗，2024年对小额工

程安全生产特种作业类违法立案处罚3宗，处罚金额2万元，

向区住房建设园林局移交安全生产执法线索3条。

同时针对工程领域常见风险隐患，茶滘街道办事处定

期对在建小型工程、大型建筑工地进行安全生产巡查工作。

严查严管抢进度、赶工期、无证上岗、不按要求使用安全

防护用品等违规行为，对发现的隐患向企业下达整改文书，

并开展“回头看”整治行动，对拒不整改的坚决立案查处。

2024 年对小额工程进行巡检巡查 174 家次，现场普法教育

125 家次。

（详见附件3：《茶滘街道关于“6·30”安全生产事

故监管履职情况》等资料）

六、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涉事项目

后续安全管理及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突出问题。

七、相关工作建议

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

程建设领域安全管理与安全监管工作，进一步压实企业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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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落实安全风险防范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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